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19〕31 号 

 

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 

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和认定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

设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高函〔2019〕9 号），2019 年全省高等学校精

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和认定工作已经开始。现将文件转发，并把相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流程 

1.符合条件的课程负责人向学院提交申报材料。学院对申报课程的学

术性和政治性进行核查，择优向教务处推荐。 

2.学校将对学院推荐课程进行再次审核，并依据评价结果择优向教育

厅推荐。 

二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学院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组织教师积极申报，并于 5 月 25 日前

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递交至教务处教学科。《申报书》附件材料

清单中，课程数据信息表和校外评价意见由课程负责人根据需要自行提

供。 

三、申报范围、申请立项建设与认定条件、申报要求、申报材料等请



认真阅读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

设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。 

附件：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

和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教  务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8 日 


